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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貸款協議之公告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作為借款人與數家金融機構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簽訂貸
款協議，在符合貸款協議的條款下，貸款人同意借予本公司總額為 45,000,000美元（約
為 351,000,000港元）之定期銀團貸款。貸款協議的條款對本公司之控股股東 Easywin對
本公司之擁有權及控股權等事項作出某些限制，若 Easywin違反該等限制，可能會影
響本公司之運作。

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十九項應用指引第 3.7.1段而作出。

貸款協議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作為借款人與數家金融機構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簽訂貸款
協議，在符合貸款協議的條款下，貸款人同意借予本公司總額達 45,000,000美元（約為
351,000,000港元）之貸款。

貸款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即簽訂貸款協議日起計 36個月後到期。貸款利息以浮
動利率計算，年利率為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 1.45%。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
集團之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總額為人民幣 467,400,000元（約為 440,900,000港元），其中包
括於二零零二年九月簽訂之總額為 30,000,000美元（約為 234,000,000港元）之三年期銀團
貸款，該貸款之利息以浮動利率計算，年利率為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 1.60%。其餘之貸款
主要為國內地方銀行之人民幣貸款，年利率介乎 5.00%-6.50%。

貸款協議乃經公平磋商而訂立，董事會認為貸款協議之條款公平合理，貸款協議符合
本公司股東之整體利益。



對Easywin之特定限制

貸款協議之條款於貸款期間對本公司之控股股東 Easywin作出以下限制：

(1) Easywin 必須直接或間接持有或繼續持有本公司 40%或以上之有表決權的股本；

(2) Easywin 必須由或繼續由本公司之主席兼執行董事王玉鎖先生及其配偶兼本公司
之非執行董事趙寶菊女士全資擁有；及

(3) 本公司必須由或繼續由 Easywin控制。

根據貸款協議，違反以上任何條款即成為違反事項。如有該等事項出現，貸款人有權：

(i) 即時取消貸款；

(ii) 宣佈貸款之全部或部份，連同貸款協議及其他有關文件規定之應付利息、所有其他
應付費用及仍未清繳費用，即時到期及須償還；及／或

(iii) 宣佈全部或部份之貸款在要求下立刻償還。

貸款約佔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借貸總額 71%。考慮到貸款之金額，董
事會認為如有上述違反事項出現，可能會為本公司之運作帶來不良影響。

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十九項應用指引第 3.7.1段而作出。

釋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新奧燃氣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
豁免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 Easywin」 指 Easywin Enterprises Limited，一家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
立之有限責任公司，由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王玉鎖先
生持有其 50% 權益，而王玉鎖先生之配偶兼本公司之非
執行董事趙寶菊女士持有其餘 50%權益；Easywin實益持
有本公司 408,000,000股股份，於本公告日約佔本公司總
已發行股本 55.36%

「貸款」 指 總額為 45,000,000美元（約為 351,000,000港元）之美元定期
銀團貸款



「貸款協議」 指 本公司作為借款人與貸款人作為貸款人及其他人士於
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簽訂之與貸款有關之協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貸款人」 指 貸款協議內所指之金融機構

「倫敦銀行同業拆息」 指 貸款下之相關借貸於相關日所報之倫敦銀行同業拆息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美元」 指 美國法定貨幣美元

「%」 指 百分比

本公告使用以下兌換率：

7.80港元 = 1.00美元
1.00港元 = 人民幣 1.06元

承董事會命
新奧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

鄭則鍔

香港，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請 同 時 參 閱 本 公 佈 於 香 港 經 濟 日 報 及  
英 文 虎 報 刊 登 的 內 容 。 


